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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申诉专员于今天（二月五日）发布关于「卫生署辖下香港医务委员会秘书处就投诉

处理所提供的支持及成效、卫生署的相关监管」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本会留意到报

告中除了评论卫生署的行政程序，亦包含属于本会法定职权范围的处理投诉调查和纪

律研讯机制。 

 

本会针对注册医生的投诉调查的法定程序和纪律研讯机制，受《医生注册条例》（下称

《条例》）及其附属法例《医生（注册及纪律处分程序）规例》所设定的法定框架所规

范。现行框架设定三个阶段的法定程序，各个阶段涉及多方参与，包括投诉人、被投

诉医生、双方的法律代表、专家证人以及初步侦讯委员会和研讯小组等。一直以来，

本会依法循规审慎处理投诉个案，严格按照既有法律框架下的法定程序进行全面妥善

的调查，过程中致力保障相关各方的合法权利和充分参与，包括给予投诉人和被投诉

医生合理的答复时间、获取相关领域的专家意见及其他必要数据、安排恢复后续研讯

等，以确保程序公义，权衡轻重，有效履行《条例》赋予本会的独立准司法职能和权

力，惟这将无可避免令个别个案处理时间有所延长。 

 

有鉴于此，本会多年来在既有法定框架下，持续检视现有机制和推行多项改善措施，

旨在维护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基本原则下，加快个案处理，并已取得一定成效，包括

自《条例》及其附例于 2018年修订以来的一系列成果：总体个案处理速度大幅提升，

需进行纪律研讯的个案处理时间和正待进行研讯的个案数目大幅减少；增加业外成员

在上述三个阶段的参与，增强工作透明度及公众信任；以及自 2025年 1月起实施一系

列具体监察个案进度与优化工作分配及流程的新措施，并优先加快处理积存的长期个

案等。以上成果在报告第 2、3及 4章的相关部分均有提及。 

 

基于本会的法定职能和权力受现行法例所规范，任何针对相关法定职权的改进措施，

必须合乎《条例》及其附例的法律框架下的法定程序，及遵照相关案例的法律原则和

指引。至于有否需要修例，则属政府及立法会的权限。如《条例》及其附例于日后有

任何修订，本会将全力配合落实，继续切实履行自身职能。 

 

本会自成立至今已过一个半世纪，一直秉持「行公义，守专业，护社羣」的使命，在

专业自主规管的原则下，履行包括处理医生注册、筹办执业资格试、制订专业守则及

指引、处理投诉、评审医学教育和训练等一系列与医疗专业息息相关的独立法定职能

和权力。本会将持续贯彻为市民服务的目标，以保障病人和公众的权益与福祉为依归，

虚心聆听各持分者和公众意见。 

 

本会将会详细研究申诉专员在报告内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在本身的法定职能和权力范

围内作出合适的跟进，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促进医生的专业标准和水平，巩固医生

的道德操守，和整体社会一起与时并进，令香港的医疗服务得以持续提升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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